高雄市第二屆「尊師盃」全國書法比賽活動計畫書
一、宗    旨：為紀念至聖先師、發揚尊師重道之傳統文化、建立書香社會，藉以傳統文化之發掘、推廣及宏揚傳統書法藝術，配合「教師節」節慶，特舉辦本項比賽。
二、指導單位：高雄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、高雄市政府社會局
三、主辦單位：高雄市八方藝術學會
四、協辦單位：大眾筆墨莊（80266高雄市三多二路139號  TEL：711-8396）

文雅筆墨莊（80292高雄市大順三路28號   TEL：222-5569）
文賓筆墨莊（80272高雄市和平一路152號  TEL：223-3002）
汶采筆墨莊（80282高雄市福德二路30號   TEL：722-9998）
南洲筆墨莊（80760高雄市建國一路388號  TEL：222-2429）
五、參賽資格：凡具有中華民國國籍，喜愛書法藝術者均可報名參加。

六、比賽分組：（1）國小中年級組、（2）國小高年級組（3）國中組（4）高中職組
（5）社會組、20歲含以上（6）長青組65歲含以上
               註：參加同學以本年度開學後新學年為主。
七、比賽方式：
   （1）各組作品內容字數不拘，扇面、斗方、圓形、四開等皆可，長寬尺寸以不超過70公分為限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2）收件日期：96年8月30日以前郵寄至上述協辦筆莊，以郵戳為憑，逾期不予受理。註明參
        加高雄市第二屆「尊師盃」全國書法比賽。參加作品背後須小心夾貼送件表。
（3）各組錄取名單及相關事宜及規定於96年9月30日前公佈於汶采筆莊及本會網站。

       【http://www.art-wt.com.tw/】   【http://www.8fangart.com/】      

八、錄取：各選出第一名1名、第二名2名、第三名3名、第四名4名、第五名5名 & 優選佳作若干。
九、評審及獎勵：（評審：賽聘請國內名書法家數名擔任）

    （1）各組前五名皆頒發獎狀乙面、獎盃乙座。

（2）（優選）及（佳作）、頒發獎狀乙面。

十、頒獎：
（1）錄取人員於96年11月2日（星期日上午10時報到）假高雄市文化局至真堂舉行頒獎。
（2）請留意96年9月30日公佈的得獎名單及訊息，需親自到場領取獎項，不同意代領。
其他事項：
（1）凡參加比賽之作品不論得獎與否，恕不退件。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歸主辦單位所有，依法有重製、公開展示及推廣會務及使用之權利，均不另予通知及致酬。

（2）本次比賽視交件情況考慮印製專輯紀念，評審委員視交件人數及成績可增減、或從缺名次，相關事宜於96年9月30日公佈。
（3）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由主辦單位修訂之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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